
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一、配合衛生福利部於一百

十三年七月一日起增加

七歲以下六次兒童發展

篩檢服務，新增兒童發

展篩檢服務項目。 

二、其他應配合事項第二點

酌作文字修正。 



   



  一、配合衛生福利部於一百

十三年七月一日起增加

七歲以下六次兒童發展

篩檢服務，新增兒童發

展篩檢醫令代碼 7A、

7B、7C、7D、7E、

7F、 

二、備註第八點新增對應年

齡檢核條件。 

 



   



   



   



  配合衛生福利部於一百十三

年七月一日起增加七歲以下

六次兒童發展篩檢服務，服

務對象資格查核內容及其他

應配合事項，酌作文字修正。 

 



  新增兒科及家醫科醫師得免

附「幼兒專責醫師教育訓練」

課程證明規定。 



   



  為求體例一致，酌作文字修

正。 



   



   



   



  為求體例一致，針對附表標

題年齡表示方式酌作文字修

正。 



   



  針對健康署第一次兒童衛教

指導檢查紀錄結果表單（出

生至二個月）、健康署第二

次兒童衛教指導檢查紀錄結

果表單（出生二個月至四個

月）醫師指導重點及附表標

題年齡表示方式，酌作文字

修正。 



   



   



   



   



   



   



  一、本附表新增。 

二、配合衛生福利部於一百

十三年七月一日起增加

七歲以下六次兒童發展

篩檢服務，爰增訂本附

表。 



   



  一、本附表新增。 

二、理由同附表一之十三。 



  一、本附表新增。 

二、理由同附表一之十三。 



  一、本附表新增。 

二、理由同附表一之十三。 



   



   



   



   



   



   



   



   



   



   



   



   



   



   



   



   



   



   



   



   



   



   



   



   



   



   



   



   



   



   



   



   



   



   



   



   



   



   



   



   



   



   



   



   



   



   



   



   



   



   



   



   



   



  一、本附表新增。 

二、理由同附表一之十三。 



   



   



   



   



  配合衛生福利部於一百十四

年五月一日起提供產後健康

照護服務，爰修正標題與新

增服務項目內容及其他應配

合事項說明。 



   



  一、配合衛生福利部於一百

十四年五月一日起提供

產後健康照護服務，爰

修正標題與新增醫令代

碼 5P、5Q。 

二、備註第十點新增醫令代

碼重複受檢檢核條件及

調整序號；新增第十一

點，現行第十一點遞移

為第十二點。 



   



   



   



   



  配合衛生福利部於一百十四

年五月一日起提供產後健康

照護服務，爰修正標題與新

增服務對象資格查核內容及

表單填寫與保存說明。 

 



   

 



  一、本附表新增。 

二、配合衛生福利部於一百

十四年五月一日起提供

產後健康照護服務，爰

增訂本附表。 



  一、本附表新增。 

二、理由同附表二之二十

四。 



  一、本附表新增。 

二、理由同附表二之二十

四。 



  一、本附表新增。 

二、理由同附表二之二十

四。 



  一、本附表新增。 

二、理由同附表二之二十

四。 



   



  子宮頸抹片採樣服務項目酌

作文字修正。 



   



  備註第四點酌作文字修正。 



  表單填寫與保存內容刪除第

三點。 

 



  受檢查人簽名欄與第三之一

點及修訂年份，酌作文字修

正。 

 



   



   



  一、IC94 服務對象為四十

至四十四歲且其父母、

兄弟姐妹、子女曾患有

大腸癌者，爰修正文字。 

二、為因應衛生福利部定量

免疫法糞便潛血檢查服

務檢查紀錄結果表單家

族病史增修，並新增收

錄吸菸習慣，故新增附

表五之六「大腸癌篩檢

家族史及吸菸習慣資料

表」，爰修正附表五之

三文字。 



  因應衛生福利部定量免疫法

糞便潛血檢查服務檢查紀錄

結果表單家族病史增修，並

新增收錄吸菸習慣，故新增

附表五之六「大腸癌篩檢家

族史及吸菸習慣資料表」，

爰修正附表五之四文字。 

 



   

 



  一、本附表新增。 

二、因應衛生福利部定量免

疫法糞便潛血檢查服務

檢查紀錄結果表單家族

病史增修，並新增收錄

吸菸習慣，爰增訂本附

表。 



  一、增加醫師專科分科定義

之法源依據，供執行機

構遵循。 

二、配合衛生福利部自一百

十四年一月一日起，升

級為「成人預防保健

880方案」，服務內容

將提供尿酸及尿蛋白檢

驗，爰特約醫事服務機

構申請辦理成人預防保

健服務，需具備檢驗項

目能力試驗證明之項目

新增尿酸、尿蛋白檢

查。 



   



  一、因應強化 B 肝防治及

落實「國家肝炎及肝癌

防治計畫（2026-203 0

年）」，擴大 B、C 型

肝炎擴大篩檢年齡，新

增醫令代碼。 

二、我國自七十五年七月起

全面推動新生兒接種 B

型肝炎疫苗接種，爰修

訂篩檢年齡範圍，針對

七十五年以前(含)出生

者提供 B 型肝炎表面

抗原、C 型肝炎抗體檢

查。 

 



   



   



   



   



  一、修改各項成人預防保健

服務資格註記管道連

結。 

二、三高患者領有慢性處方

箋並配合定期治療者，

以及已納入品質改善試

辦計畫(P4P)內之

DM、CKD、DKD 等

管理之個案，不符合服

務對象資格，爰酌修文

字內容。 

三、因應強化 B 肝防治及

落實「國家肝炎及肝癌

防治計畫(2026-2030

年)」，擴大 B、C 型

肝炎篩檢年齡及新增醫

令代碼。 



  為聚焦三高防治，又衛生福

利部心理健康司已針對「憂

鬱檢測」制定相關計畫，爰

刪除憂鬱檢測欄位。 



   



  酌作文字修正。 



  一、為聚焦三高防治，又衛

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已

針對「憂鬱檢測」制定

相關計畫，爰刪除憂鬱

檢測。 

二、考量臨床實務可能遇特

殊狀況(如：尿蛋白檢

驗為+/-、尿道發炎、

婦女經期、急性腎損傷

等)無法立即判斷腎功

能期別，需再次檢驗或

追蹤方能進行診斷，故

期別欄位修正「0」為

「本次檢驗正常」、新

增「6」為「暫時無法

判定期別」。 

三、因應實際業務所需，爰

新增備註說明文字。 



   



   



   



  婦女人類乳突病毒檢測服務

項目酌作文字修正。 

 



  備註欄位酌作文字修正。 



  一、因應附表七之二新增年

齡計算方式，刪除服務

對象資格查核第三點之

年齡計算。 

二、為簡化相關流程，刪除

表單填寫與保存第二

點。 



  受檢查人簽名欄與檢驗試劑

選項及檢驗結果酌作文字修

正。 



  一、本附表新增。 

二、配合「健康臺灣」擴大

癌症篩檢項目，新增以

糞便抗原檢測胃幽門螺

旋桿菌檢測服務項目，

爰增訂本附表。 



  一、本附表新增。 

二、理由同附表八之一。 



  一、本附表新增。 

二、理由同附表八之一。 



  一、本附表新增。 

二、理由同附表八之一。 



  一、本附表新增。 

二、理由同附表八之一。 



   



  一、本附表新增。 

二、理由同附表八之一。 



  一、依據肺癌早期偵測計畫

修正為胸部低劑量電腦

斷層檢查服務修正計畫

名稱與酌作文字修正及

修訂年份。 

二、背景數據由一百年至一

百十二年更新為一百零

三年至一百十三年。 

三、新增醫令代碼 LD 及就

醫序號 ICLD。 

四、肆、服務對象及時程依

數值大小排序，將「40

至 74 歲女性」移動到句

首；另刪除戒菸服務相

關文字。 

五、肺癌篩檢指引已不適

用，刪除第陸、八點規

定。 



   



   



   



   



   



   



   



   



  依據肺癌早期偵測計畫修正

為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

服務修正計畫名稱及酌修內

容文字。 

 



   



   



  依據肺癌早期偵測計畫修正

為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

服務修正計畫名稱與內容文

字及修訂年份。 

 



   



   



   



   



   



   



  依據肺癌早期偵測計畫修訂

為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

服務修正計畫名稱及酌作文

字修正。 



   



  一、依據肺癌早期偵測計畫

修正為胸部低劑量電腦

斷層檢查服務修正計畫

名稱及修訂年份。 

二、自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

起改以 ACR 美國放射

線醫學會 Lung-RADS 

v2022 版本進行判讀，

為配合前開判讀指引，

爰針對附件一之四國民

健康署胸部低劑量電腦

斷層檢查服務檢查紀錄

結果表單中「檢查結果

(攝影醫院填寫)」之「判

讀結果」酌作修正。 



   

 



   



  依據肺癌早期偵測計畫修正

為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

服務修正計畫名稱及修訂年

份。 



  依據肺癌早期偵測計畫修正

為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

服務修正計畫名稱及修訂年

份。 



  依據肺癌早期偵測計畫修正

為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

服務修正計畫名稱及修訂年

份。 



  一、依據肺癌早期偵測計畫

修正為胸部低劑量電腦

斷層檢查服務修正計畫

名稱。 

二、因應檢查內容實際操作

需求，爰針對掃描參數

設定建議及輻射劑量的

數值酌作修正。 



  依據肺癌早期偵測計畫修正

為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

服務修正計畫名稱及修訂年

份。 



   



  依據肺癌早期偵測計畫修正

為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

服務修正計畫名稱與內容及

修訂年份。 



  一、依據肺癌早期偵測計畫

修正為胸部低劑量電腦

斷層檢查服務修正計畫

名稱。 

二、肺癌篩檢指引已不適

用，爰刪除 5 處「註」

字，並同步刪除下方

「註」之文字說明。 



  一、配合「胸部低劑量電腦

斷層檢查服務」規範修

正肺癌條件及修改修訂

年份。 

二、為減少院所額外耗費時

間建置資料，並確保資

料完整性，統一以電子

檔留存，爰刪除「或資

料建置」文字。 

三、助產所無法依據「全民

健康保險轉診實施辦

法」開立轉診單，爰新

增助產所需於本署癌整

系統填報轉介資料，相

關期限規範同執行期

限。 

四、依據專家會議共識修訂

表單，爰刪除大腸癌「大

腸鏡報告 (Colonoscopy 

Report)」附表 3 表單，

併調整附表項次。 

五、為利醫療院所進行申報

作業，酌修申報時必填

之執行起訖欄位時間及

定義。 



   



   



   



   



   



   



   



  新增檢查方法勾選處與酌修

錯別字及修訂年份。 



  一、本附表新增。 

二、依據專家會議共識，原

附表 2「健康署定量免

疫法糞便潛血檢查服務

檢查紀錄結果表單-大

腸鏡確診結果」及附表

3「健康署大腸鏡報告 

Colonoscopy Report」合

併為修正附表 2「健康

署定量免疫法糞便潛血

檢查服務檢查紀錄結果

表單 -大腸鏡確診結

果」。 



   



   



   



   



  一、本附表刪除。 

二、依據專家會議共識，原

附表 2「健康署定量免

疫法糞便潛血檢查服務

檢查紀錄結果表單-大

腸鏡確診結果」及附表

3「健康署大腸鏡報告 

Colonoscopy Report」合

併為修正附表 2「健康

署定量免疫法糞便潛血

檢查服務檢查紀錄結果

表單 -大腸鏡確診結

果」。 



   



  一、本附表刪除。 

二、依據專家會議共識，原

附表 2「健康署定量免

疫法糞便潛血檢查服務

檢查紀錄結果表單-大

腸鏡確診結果」及附表

3「健康署大腸鏡報告 

Colonoscopy Report」合

併為修正附表 2「健康

署定量免疫法糞便潛血

檢查服務檢查紀錄結果

表單 -大腸鏡確診結

果」，爰刪除本附表。 



   



   



  調整附表序號及修訂年份。 



  調整附表序號與酌修追蹤結

果表格名稱文字及修訂年

份。 



  依據肺癌早期偵測計畫修正

為胸部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

服務修正計畫名稱與內容及

調整附表序號。 



  一、 配合「健康台灣」888 三

高防治目標，爰將代謝

症候群防治計畫擴大至

醫院層級機構執行，酌

修計畫內容及文字。 

二、 配合本署業務職掌，調

整「運動」為「身體活

動」，酌作文字修正。 

三、 為利專業學會瞭解教育

課程辦理規範及便利醫

事人員取得認證資格，

爰增列相關說明。 

四、 因應代謝症候群收案個

案中有吸菸人數大於等

於 5 人之機構已占

61%，爰酌修成長率指

標。  



   



   



   



   



   



   



   



   



   



   



   



   



   



  新增備註說明文字。 



  配合「健康台灣」888 三高防

治目標，爰將代謝症候群防

治計畫擴大於醫院層級機構

執行，酌作文字修正及新增

備註說明文字。 



  一、 配合「健康台灣」888 三

高防治目標，爰將代謝

症候群防治計畫擴大至

醫院層級機構執行，酌

作文字修正。 

二、 配合本署業務職掌，調

整「運動」為「身體活

動」，酌作文字修正。 



   



   



   



   



  一、配合本署業務職掌，調

整「運動」為「身體活

動」，酌作文字修正。 

二、新增糖尿病前期收案條

件數據登載欄位。 

 


